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出借人能否
要求双方共同偿还？近日，长春市
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

刘某与石某系朋友关系，2020
年6月，石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刘
某借款30万元。2024年5月18日，
石某向刘某出具借条，载明“借款人
石某通过现金方式收到出借人刘某
的借款 30 万元整，借款期限：于
2024年6月15日前还款15万元，剩
余15万元在2024年7月25日前还
清”。然而，到期后石某并未如约还
款。刘某多次催要无果后，将石某及
其妻子姚某一同诉至法院，请求法院
判令二人立即偿还借款3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六百七十五条规定，本案中，石某在
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仍未偿还30
万元借款，故刘某主张石某偿还30
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关于姚某是否应承担还款
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本案中，虽然该笔借款发生于石某
与姚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结合
借款数额及刘某、石某的陈述，能够
认定该笔借款并非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的债务，且刘某并未提交
能够证明该笔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系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故该笔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法院对刘某主张姚某承担还款责任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石某偿还
原告刘某借款30万元；驳回原告刘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民法典严格界定了
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保护了未参
与借贷的配偶一方合法权益，并尽
可能地防止夫妻双方通过离婚来转
移财产，从而侵害债权人的利益。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在向夫
妻一方提供借款时，若需配偶共同
承担债务，务必确保在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时要求债务人配偶共同签
字；如果作为债务人配偶，在被债权
人追索时，应考虑自己是否了解该
笔债务、是否同意承担该债务以及
该债务是否用于家庭日常开支，以
此抗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
止无端承担债务。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我是孙瑶，长春市宽城区法院
刑事审判庭新晋员额法官。打开系
统账号，看着案件“办理中”栏里的
个位数，常常会收到同事“新手保护
期”的调侃。但算算日子，今年已是
我扎根这里的第六个年头——六年
时光，是期待与成长的交织，更是青
春与法治的双向奔赴。

初入法院：
在民事审判庭的“打磨时光”

刚进法院的前四年，我在民事
审判庭度过。那时的工作像一块锋
利的“磨刀石”，慢慢磨去了我身上
的青涩与稚嫩。当我在法律事业的
道路上不断摸索时，遇到了两个普
通却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件。

第一个案件，是一起标的仅
1500 元的劳动争议案，原告是一位
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后来
失去了工作，生活捉襟见肘，迫于无
奈诉至法院。她在庭后发来微信：

“没想到这么小的案子，也能得到法
院的重视，太感谢法院了！”此时，我
更加深刻意识到，百姓之事无小事，
哪怕是最小的案件，背后都承载着
一个家庭的希望。

第二个案件的当事人，是一对
和我父母同龄的农民工夫妇，为

4000多元劳务费奔波求助。找不到
被告时，他们眼里的无助让我揪
心。后来，我反复与对方对账，最终
帮他们要回了欠款。收到钱后，他
们脸上的笑容让我十分动容，原来
我们的工作，真的能为普通人撑起
一片天。渐渐地，我真正读懂了“司
法为民”的重量。

转战刑庭：
从“新兵”到员额法官的蜕变

来到刑事审判庭后，一切都是
全新的挑战。复杂的案件类型、严
谨到“苛刻”的办案流程、亟须转变
的心态……我像刚入职的新人般从
头学起。但因为热爱，苦和累都成
了动力。到刑庭三个月，我报名员
额考试，毅然选择了刑事考卷。有
人不理解：“民事领域都熟了，何必
从头再来？”可我觉得：既然来了，就
要把根扎在这里，干一行，就得爱一
行、专一行。

在刑庭，前辈们用细节教会我
刑事审判的温度：审理未成年人案
件时，结案后仍不遗余力联系被告
人家属，叮嘱他们多关心、探望孩
子；在处理一起夫妻同案时，法官在
宣判后反复确认其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情况，确保孩子的生活得到妥善

安排……原来，刑事审判不只有法
律的威严，更有人文的柔光。

从民庭到刑庭，变的是案件类
型、审判节奏，不变的是前辈们用行
动传递的司法信仰。无论是民事调
解中追求“案结事了”的执着，还是
刑事审判中秉持“不枉不纵”的严
谨，归根结底，都是对“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这一誓言的坚守与践行。

展望未来：
岁月磨砺后的“司法初心”不
会改变

如今，当我终于接过任命书，
看着办公桌上新分的卷宗，那些伏
案校对的深夜、考场上的奋笔疾
书、合议时的激烈争辩，如潮水般
涌上心头。从民事到刑事，从助理
到法官，身份在变，对公平正义的
执着追求始终未变；案件类型在
变，坚守法治初心的信念始终未
改。未来，无论是大案要案的庄重
审理，还是家长里短的耐心调解，
我都愿以“如我在诉”的情怀，让每
一次法槌起落都经得起良知的叩
问，让每一份判决都承载起人民对
公平正义的期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整理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营造
浓厚禁毒氛围，在“6·26国际
禁毒日”来临之际，长春市二
道区人民法院组织干警走进
劳动公园，开展专题普法宣
传活动。

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
过悬挂禁毒标语、设立法律
咨询台、展示各类毒品仿真
模型等形式，吸引众多群众
驻足关注。刑事审判庭法官
结合近年来审理的涉毒典型
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
众讲解毒品的危害、新型毒品
的伪装形式以及涉毒法律后
果。法官特别提醒，“一些看似
普通的‘糖果’‘奶茶’等物
品，很可能是毒品替代物”，
告诫群众务必提高警惕，不
轻易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
饮料。

活动中，干警们向游园

群众发放《禁毒普法手册》，
并设计问答环节。“走私多少
克毒品可能被判死刑？”“发
现家人吸毒该怎么办？”等问
题引发讨论。现场群众纷纷
表示，通过法官的讲解和互
动，深刻认识到吸毒不仅严
重危害个人健康和家庭幸
福，容留他人吸毒同样构成
犯罪。

此次普法宣传活动，通
过以案释法、模型展示、互动
答疑等生动直观的形式，有
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对毒品的
辨识能力和自我防范意识，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下一步，二道法院将持
续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常态
化，依法从严惩处涉毒违法
犯罪活动，坚持惩防并举，切
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龙井市人民法院
果断采取拘传措施，异地
成功执结一起土地租赁欠
款案，有效维护了申请执
行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
司法权威。

该案系一起土地租赁合
同纠纷，被执行人孙某长期
使用申请执行人的土地，却
拖欠租赁款项，经法院生效
判决确认后，仍拒不履行付
款义务。执行过程中，法院
依法传唤被执行人孙某，其
竟以“腰痛”为由，拒绝到法
院配合执行。无奈之下，执
行干警前往被执行人孙某所
在的珲春市，再次尝试与被
执行人孙某沟通，督促其履
行义务。然而，被执行人孙
某依旧态度强硬，三番五次
无视法律，故意回避，拒不履
行，执行干警当机立断，依法
向其出示了拘传令。

为确保执行行动顺利进
行，执行干警们请求珲春市
人民法院执行局给予协助，
珲春法院执行局及时提供各

种便利条件。在两地法院的
紧密配合下，被执行人孙某
依法拘传至珲春市人民法
院。被执行人孙某拘传后，
依然情绪激动，态度未见好
转。但在执行干警们耐心释
法明理并阐明拒不履行将面
临更严厉法律后果，在强大
的司法威慑下，被执行人孙
某认识到了自身错误，态度
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最终，被执行人孙某主
动向法院供述了其财产状
况，表示愿意以其名下的西
洋参地和五台车辆作为担
保，并郑重承诺将于2025年
10月份起参后一次性将所欠
的全部土地租赁款项偿还给
申请执行人。在龙井市人民
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就上述
还款方案及担保事宜达成了
一致意见，签署了执行和解
协议。至此，一起因被执行
人规避执行而陷入僵局的异
地土地租赁欠款案件成功实
现执行和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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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开展
“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拘传措施促和解 司法威慑显成效

30万元借款到期未还，配偶是否“背锅”？

从 青 涩 到 担 当法官手记：


